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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`i}F 西藏自治区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收荞法》的变通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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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m年 1月 ⒛ 日西藏 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⒉ 次会议通过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 ,结 合酉藏的

实际情况 ,制 定本变通规定。

第二条 无子女的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。

收养孤儿、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

和儿童,可 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两名的限制。

城镇居民年均收入未达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不得收养。

农牧区没有脱贫的不得收养。

第三条 收养子女,应 当到被收养人或收养人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,并领取收养登记证,收 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

立。

第四条 收养人在办理收养登记时,应 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

请书,并 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:

(一 )收养八的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或乡(镇 )人 民政府出具的户籍证明;

(二 )收养人所在单位或村(居 )民 委员会出具的本人婚姻状况,有 无子

女证明;

(三 )收养人所在地乡(镇 )人 民政府出具的收养一名或两名被收养能力

的证明;

(四 )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适合收养子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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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;

〈五)收养登记机关需要收养人提交的其他材料:

第五条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、儿童的·戽当提交收养人经常居

隹地计划生育部门出丹收养人生育哼况证明;其 中收养非社会福利机构抚

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、儿童的,收养人还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:

(一 )收养人经常居住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收养人无子女的证明;

(二 )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、儿童报案的证明。

收养继子女的,可 以界提交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和收养人与被收养

人生父或者生母结婚的证明。

第六条 送养人为生父母或监护人的,应 当向收养簦记机关出具下列

证件和证明材料 :

(一 )送养人的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蔹乡(镇 )人 民政府出具的户籍证明;

(二 )其他有抚养义务的

^同

意送养的书面意见 j

(三 )所在地乡(镇 )人 民政府出具的有特殊凼难、兑抚荞蔹育被收养人

能力的证明;

(四 )收养登记机关需要送养人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七条 收养关系成立后,由 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,到 所在地县级人民

政府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杩定办理户口登记。 |

第八条 本变通规定自2002年 3月 Ι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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